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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项目概况
阜康市人民医院核酸检测能力提升设备购置项目采购的潜在供应商应在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屯河北路时代广场C座10层1017室获取采购文件，并于  2021 年11月15日16点00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bookmark: _Toc35393798][bookmark: _Toc28359012][bookmark: _Toc28359089][bookmark: _Toc35393629]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XJYJ-2021-CG-033
项目名称：阜康市人民医院核酸检测能力提升设备购置项目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预算金额：150万元
最高限价：150万元
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采购需求：采购核酸提取仪（96孔）3台，荧光PCR扩增仪（96孔）6台。（备注：具体技术参数详见磋商文件）。
供货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5天（日历日）内供货至采购人指定
地点及安装、调试完成并验收合格。
本项目（否）接受联合体。
[bookmark: _Toc35393799][bookmark: _Toc28359090][bookmark: _Toc35393630][bookmark: _Toc28359013]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bookmark: _Toc28359014][bookmark: _Toc28359091]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若投标供应商已办理三证合一，则只需提供营业执照），（营业执照需包含本次项目的相关经营范围）。
[bookmark: _Toc35393800][bookmark: _Toc35393631]（2）供应商应具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3）供应商不能是被列入“信用中国”网(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供应商，不能是被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仍在处罚期被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1年11月4日至  2021年11月10日，每天上午10:00至14:00，下午15:30至19: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
地点：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屯河北路时代广场C座10层1017室
方式：现场获取
售价：300元/份，售后不退。
[bookmark: _Toc35393632][bookmark: _Toc28359015][bookmark: _Toc28359092][bookmark: _Toc35393801]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1年11月15日16点00分（北京时间）
地    点：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屯河北路时代广场C座10层1018B评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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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2021年11月15日16点00分（北京时间）
地点：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屯河北路时代广场C座10层1018B评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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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7、 [bookmark: _Toc35393635][bookmark: _Toc35393804]其他补充事宜
 1、磋商保证金：30000元整（叁万元整）。必须采用电汇或网银转账的方式，由潜在供应商单位基本账户汇至新疆远锦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高新区支行，账户号码：512040100100840957，行号：309881002044）不得以现金和其他形式缴纳，潜在供应商在缴纳磋商保证金时，需在进账凭证上明确资金用途和投标项目名称，并注明联系人及电话，以便查对核实。供应商应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时间，在规定的时限前自行办妥投标保证金缴纳手续，投标保证金的缴付时间以电汇凭证和网银对账单上的时间为准，超过缴纳的时限缴纳投标保证金视为报名无效。投标保证金的缴纳开始至结束时间（2021年 11月4日10:00时－2021年 11月15日14:00时）（财务室电话：0994-2332499）
2、购买招标文件需要携带的资料：1）法定代表人领取采购文件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人领取采购文件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被授权人居民身份证；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副本（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3）《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4）提供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网站上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网站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网页打印件（网页打印件须自磋商文件发布之日起至首次提交响应性文件截止时间止从上述网站中打印）并加盖公章；
       注：购买招标文件时以上资料需提供复印件两份（加盖公章），并携带原件查验。以上资料提供不齐全者，将不予发放磋商文件。未向采购代理机构购买磋商文件并在代理机构登记备案的潜在供应商均无资格参加此次磋商。
（3）发布公告的媒介：新疆政府采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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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阜康市人民医院
联 系 人：鞠凌峰   
联系方式：0994-322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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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新疆远锦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屯河北路时代广场C座10层
项目联系人：卢钰馨、陈秀文
电　　 话：0994-2282758
3.财政监督电话
名 称：阜康市财政局政府采购办
联 系 人：刘震
监督投诉电话：0994-3222516
